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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黑龙江省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中心、黑龙江省河湖长制

保障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兴涛、廖厚初、徐鸿勋、冯健、候松岩、孙永贺、周翠宁、王思远、张小川、

王昱、关保多、王欣蕾、王艳龙、刁文博、沈丽、赵广忠、郭锋、宋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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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洪水作业预报管理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洪水作业预报的基本规定、分级管理、预报站分类、水情分级、预报制作、

预报会商、预报发布与成果共享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境内洪水作业预报工作及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482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洪水预报

根据洪水形成的客观规律，利用现时已经掌握的水文、气象资料（称水文信息或水文数据），预报

河流某一断面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称预见期）将要出现的流量、水位过程。

3.2

洪水作业预报

根据洪水预报启动条件及雨水情信息，通过洪水预报方案选取与计算、历史洪水对比分析、实时校

正等作业，得出初步预报结论，经预报会商确定后，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交预报成

果。一般包括实时洪水预报、气象水文耦合洪水预报。

3.2.1

实时洪水预报

在当前状况下，根据实时雨水情信息，对将来某一时刻（预见期）内洪水状况进行预报。

3.2.2

气象水文耦合洪水预报

同时考虑实时雨水情信息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降雨预报作出较长预见期的洪水预报。



DB23/ XXXXX—XXXX

2

3.3

复杂水情

洪水组成比较复杂或涉及境外来水或发生特大暴雨洪水或漫堤、溃口、分洪、垮坝、山洪灾害等特

殊水情。

4 基本规定

4.1 洪水作业预报实行行业指导、分级管理。

4.2 洪水作业预报的内容应包括洪峰水位（流量）、洪峰出现时间、洪水量级、与防汛特征水位（警

戒水位、保证水位）关系等。

4.3 洪水作业预报的步骤和成果格式应符合本文件第 8 至 10 章规定。

5 分级管理

5.1 省级水文机构负责指导和管理全省洪水作业预报工作，负责制作省级防汛抗旱指挥调度决策所需

的洪水预报，负责向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洪水预报成果。

5.2 市（地）级水文机构负责管理和指导辖区内洪水作业预报工作，负责制作市（地）级防汛抗旱指

挥调度决策所需的洪水预报，根据职责负责向相应级别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辖区内

的洪水预报成果。

5.3 其他具有水文预报能力的机构可参照本标准开展洪水作业预报，但不得向社会发布预报。

6 预报站分类

6.1 预报站按河流属性、重要程度，分为重要预报站和一般预报站。预报站应按表 1 进行分类。

表 1 预报站分类标准

预报站分类 分类标准

重要预报站
水旱灾害应急响应指标站，洪水预警依据站、洪水编号依据站、大江大河

a
干流预报站、

中等河流
b
控制站或代表站

一般预报站 除重要预报站外有洪水预报任务的站点

a
大江大河指流域面积 5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包括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

b
中等河流指流域面积在 1万至 5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河流，包括额木尔河、呼玛河、逊别拉河、讷谟尔河、乌裕尔

河、诺敏河、雅鲁河、拉林河、呼兰河、蚂蚁河、牡丹江、倭肯河、汤旺河、通肯河、穆棱河、挠力河、绥芬河、

甘河。

6.2 当预报站有调整时，调整后的预报站分类应根据表 1 确定。

7 水情分级

7.1 根据雨水情发展趋势，结合洪水预报需要，水情分为一级和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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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情分级应按表 2 进行判别，同一水情级别满足判别项目之一即为所相应的水情级别，同时满足

两个水情级别的为一级水情。

表 2 水情分级标准

水情级别 判别项目 判别标准

一级水情

重要预报站水位与防汛特征水位关系 ≥警戒水位

一般预报站水位与防汛特征水位关系 ≥保证水位

气象预报是否有台风入境 是

一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 50mm 以上笼罩面积 ≥5 万平方公里

是否发生复杂水情 是

二级水情
一般预报站水位与防汛特征水位关系 ≥警戒水位

一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 25-50mm 以上笼罩面积 ≥2 万平方公里

7.3 当预报站警戒水位、保证水位有调整时，一级、二级水情分级标准应与调整后的指标相一致。

8 预报制作

8.1 预报分级制作

8.1.1 省、市（地）级水文机构依据水情分级，制作洪水预报。

8.1.2 当预计或已发生一级水情时，省、市（地）级水文机构应制作职责范围内的洪水预报。

8.1.3 当预计或已发生二级水情时，各市（地）级水文机构应制作职责范围内的洪水预报。

8.2 预报制作步骤

8.2.1 资料收集

实时洪水预报制作应收集和整理降雨量、河道水位和流量、水利工程运用情况等资料；气象水文耦

合预报制作还应获取未来一段时间内降雨预报资料。

8.2.2 方案选取

应根据预报对象的流域特性、降雨分布、洪水组成、洪水量级、历史资料、预报方案精度及适用条

件选取一种或几种预报方案制作预报，宜按表 3 选取。

表 3 预报方案选取表

预报方案 预报方法 实例

产流预报 降雨径流相关图、蓄满产流等 五营站

汇流预报 单位线法、滞后演算法等 五营站

河段洪水预报
相应水位预报：上下游相应水位法、合成流量法等 黑龙江干流开库康、鸥浦、呼玛等站

河段流量演算：马斯京根流量演算法、水动力学法等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佳木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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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预报计算

预报计算分为实时洪水预报计算和气象水情耦合预报计算。实时洪水预报计算即利用洪水预报系统

根据实时雨水情数据和水利工程调度情况计算出水文要素预报值或在图上查算出水文要素预报值；气象

水情耦合预报计算即利用洪水预报系统根据实时雨水情数据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降雨数值预报值，计算出

水文要素预报值。

8.2.4 综合分析

综合多个预报方法、方案的预报值，结合预报制作经验、历史洪水情况及本次降雨和洪水特性，对

预报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综合确定预报结果。

8.3 预报制作频次及时效性

8.3.1 当预计或已发生二级以上水情时，每日应至少制作预报一次。

8.3.2 当雨水情或者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应根据新情况及时进行滚动预报。

8.3.3 应提高洪水预报制作时效性保证洪峰预见期，一般每次预报应在 1.5 小时内完成，遇复杂水情

时，应在 2 小时内完成，洪峰预见期不应少于 2 小时。

9 预报会商

9.1 当预计或已发生一级水情时，省级水文机构根据雨水情发展或工作需要，负责组织相关市（地）

级水文机构进行洪水预报联合会商。

9.2 当预计或已发生二级水情时，市（地）级水文机构负责组织辖区内洪水预报会商。

9.3 当预计或已发生二级以上水情时，一般情况下每天进行例行会商，必要时可随时进行紧急会商。

9.4 当预计或已发生一级水情时，例行会商由省级水文机构水情部门负责人主持，必要时由省级水文

机构水情部门分管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主持；当预计或已发生二级水情时，例行会商由市（地）级水文

机构水情部门负责人主持，必要时由水情部门市（地）级水文机构分管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主持。

9.5 当预计或已发生一级水情时，省级水文机构应及时参加水利部、流域水文机构组织的联合会商。

9.6 预报会商主要内容包括洪水预报结果及预测预报依据。

9.7 预报会商形式可采用现场、视频、电话等方式开展。

9.8 预报会商后应确定最终洪水预报结果并形成预报会商纪要，样例详见附录 B。

10 预报发布与成果共享

10.1 各级水文机构正式发布洪水预报成果应严格履行预报制作、审核、签发程序。

10.2 预计发生一级水情时，省级水文机构为发布主体，与市（地）级水文机构联合发布。

10.3 预计发生二级水情时，市（地）级水文机构为发布主体，与省级水文机构联合发布。

10.4 洪水预报制作完成后，各级水文机构应及时向下游水情部门共享预报成果，向相应级别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送正式发布的洪水预报成果。

10.5 对预报方案达不到精度要求或无预报方案的地区，可根据防汛需要，进行洪水情势估报，但不得

正式发布预报。

10.6 洪水预报成果发布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纸质文件（图表）方式发布，样例详见附录 A；

b) 利用水情交换系统共享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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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预报成果向社会工作和工程管理单位及时发布预警。

10.7 预报成果发布后应及时对作业预报进行技术总结和评定，评定方法宜按 GB/T 22482-2008 中 6.5

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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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洪水作业预报成果文本样例

A.1 实时洪水预报格式样例

实时洪水预报格式宜采用文件形式，A4 纸排版，标题鲜明、文字叙述清晰，预报要素明确，明确

期数、发布单位、发布日期和时间、主送单位、编辑人、审核人、签发人。文件红头应统一采用“水情

预报”字样，华文中宋二号字体居中，字间距 1 个字符。标题应采用华文中宋二号字体（加粗）居中，

正文应采用仿宋_GB2312 三号字体，单倍行距，正文中如有一级标题，宜采用仿宋_GB2312 三号字体（加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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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气象水文耦合洪水预报格式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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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气象水文耦合洪水预报格式样例（续）

气象水文耦合洪水预报宜采用文件形式，A4 纸排版，标题鲜明、文字叙述清晰，预报要素明确，

明确期数、发布单位、发布日期和时间、主送单位、编辑人、审核人、签发人。文件红头应统一采用“水

情预报”字样，华文中宋二号字体居中，字间距 1 个字符。标题应采用华文中宋二号字体（加粗）居中，

正文应采用仿宋_GB2312 三号字体，单倍行距，正文中如有一级标题，宜采用仿宋_GB2312 三号字体（加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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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洪水预报会商纪要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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